
1 

  
 

普台高級中學學生請假規則 
一、 請假規則 

(一) 學生因各種事故不能到校上課或出席各種集會時，應辦理請假手續。 

(二) 學生請假必須使用學校規定之假單。 

(三) 事假、公假、喪假應事先檢具家長證明或有關證件，親自辦理請假手續。事後不得 

 補辦，否則以曠課處理。（公假請參閱公假須知） 

(四) 病假應於當日由生輔老師或學生本人向班級導師及學務處報告，病癒後當日內，應 

 檢具醫院證明補辦請假（銷假）手續，未於一週內完成者以曠課論。 

(五) 學生除公假外全學期缺課達教學總日數二分之一者，應辦理休學。 

(六) 考試期間請假，除因緊急特殊事故者外，餘均應依上列規定辦理，並經學務主任核 

 准，再轉送教務處登記方為有效。 

(七) 各種請假未准假，其未到課之記錄，比照曠課處理。 

(八) 上課時間內，未隨班於指定之上課地點，而無故逗留於他處者，以曠課論。 

(九) 辦理請假時，應於規定之時效內完成，將請假單呈送有關老師簽章核准後，送交學

務處登記（銷假），否則以曠課論。 

(十) 學生請假如發現不實行為，除按曠課登記外，並依本校獎懲辦法議處。 

二、 請假流程 

(一)請假一日以內者： 

家長填完本校「學生請假單」並簽名後，傳真請假單至學務處→由學生親自找班級

導師或生輔老師簽章→生輔組長或住宿處行政老師簽章 

(二) 請假一日至七日者：  

家長填完本校「學生請假單」並簽名後，傳真請假單至學務處→由學生親自找班級

導師或生輔老師簽章→生輔組長或住宿處行政老師簽章→學務處或住宿處副主任→

學務處或住宿處主任 

(三) 請假七日以上者： 

家長填完本校「學生請假單」並簽名後，傳真請假單至學務處→由學生親自找班級

導師或生輔老師 簽章→生輔組長或住宿處行政老師簽章→學務處或住宿處副主任

→學務處或住宿處主任→副校長→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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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一) 學生簽假單時請注意!每日放學(17:15分)前由學務處簽核，放學(17:15分)後由 

  住宿處簽核。 

(二) 請假七日以上者，若離開前未能簽核至副校長及校長，可委由同學隔天代跑假單。 

 

三、 公假申請須知 

(一) 凡因公務之需要，如：代表學校外出服務、比賽或集會，政府以公文書指派之任務， 

 或男同學為辦理兵役事務，均得申請公假。 

(二) 代表學校之公假，其公假單必須由指導老師簽章，並檢具證明文件會送班級導師、 

 生輔組長及相關處室，手續完成之後交回生輔組登記。 

(三) 男同學兵役事務及法院通知作證之公假，必須檢具通知單、請假卡後，依一般請假 

 規定辦理。 

(四) 參加大專軍警院校甄選面試，面試當日及前日下半天、次日上半天，以公假核准。 

 必須檢具大學校系所寄發含甄試日期之甄試通知影本（若甄試校系之甄試通知採網 

 路公告，請自行上網列印），資料不齊者，不核予公假。 

(五) 核准權限：三天以內呈學務主任，四天以上呈副校長及校長。 

(六) 公假必須事先辦理。若逢考試期間需知會教務處，並安排補考時間。 

(七) 申請公假之時段，學生之安全與秩序，由申請老師負責維護。 

(八) 申請公假學生，必須告知副班長，以便登錄於點名表上。 

(九) 凡申請公假，但未從事該項活動者，得視情節輕重議處，並以曠課處理。 


